附件：

问 答

一、为什么要调整2020年1月社会保险月度账务处理时间？

答：2020年1月24日至2020年1月30日为春节放假时间，为确保各类社会保险业务衔接顺畅，保障春节期间参保人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所以适当提前2020年1月社会保险月度账务处理时间。
二、2020年1月各社保经办机构窗口对外服务时间是什么时候？

答：2020年1月各社保经办机构窗口对外服务时间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的工作日。

三、2020年1月社会保险月度账务处理时间的调整，对我市推行社会保险常规公共业务“全月办理”是否有影响？
答：没有影响。根据《关于改革武汉市社会保险业务异动期办理制度的通知（试行）》（武人社办[2019]11号）文件精神，我市推行社会保险常规公共业务“全月办理”制。2020年1月各社保经办机构窗口对外服务时间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的工作日，其中：1月1日至1月17日，各社保经办机构正常办理各类社会保险业务，业务经办期为当月；1月18日至1月31日，各社保经办机构可提前办理不受账期影响的社会保险常规公共业务，业务经办期为次月，也可提前受理受账期影响的社会保险常规公共业务，业务经办期为次月。

四、2020年1月，参保单位和参保群众通过武汉市社会保险网上办事大厅、支付宝、武汉人社手机APP办理各类社会保险业务是什么时间？

答：因2020年1月社会保险月度账务处理时间的调整，2020年1月武汉市社会保险网上办事大厅、支付宝（城市服务-武汉-社保）、武汉人社手机APP中办理类业务的服务时间调整为2020年1月1日上午8:30至2020年1月17日下午5:00，查询类业务的服务时间不变，7*24小时服务。

五、2020年1月社会保险月度账务处理时间的调整，对参保单位办理社会保险业务是否有影响？
答：有一定影响。因2020年1月社会保险月度账务处理时间的调整，参保单位通过武汉市社会保险网上办事大厅办理单位职工增减员等业务的时间缩短了，建议参保单位尽量在1月17日之前办理此类社会保险业务。由于2020年1月社会保险月度账务处理时间调整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六、2020年1月社会保险月度账务处理时间的调整，对灵活就业人员办理社会保险业务是否有影响？

答：有一定影响。因2020年1月社会保险月度账务处理时间的调整，灵活就业人员通过武汉市社会保险网上办事大厅、武汉人社手机APP、支付宝（城市服务-武汉-社保）办理灵活就业人员续保、中断补缴等业务的时间缩短了，建议灵活就业人员尽量在1月17日之前办理此类社会保险业务。由于2020年1月社会保险月度账务处理时间调整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七、2020年1月社会保险月度账务处理时间的调整，对灵活就业人员缴费是否有影响？灵活就业人员需要提前存钱吗？
答：没有影响。按照税务部门缴交社会保险费的相关规定，2020年1月全市灵活就业人员务必于1月20号之前，将次月应缴的社会保险费足额存入税务部门委托的金融机构（以下简称金融机构）签约的银行卡（存折）上，金融机构按照规定时限从签约的银行卡（存折）上划扣应缴的社会保险费。
